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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在香港設立強制性失業保險制度建議的回應

摘要

失業保險的主要目的，是為失業人士提供暫時性收入，以協助工

人渡過因失業而造成的短期經濟困境。

2 . 支持失業保險者的論點是，這個制度可有助維持社會穩定和提高

勞工市場效率。更具體來說，當社會保障網被認為不能為失業人士提

供足夠經濟援助時，失業保險可有助紓解其困境。此外，失業保險被

認為可有助失業人士避免因短期經濟壓力而被迫接受不合適的工作，

或失去培訓機會。

3 . 失業保險通常以強制及自負盈虧形式運作。僱主或僱員或雙方面

共同定期支付保費，以應付保險申索及支付行政費用。失業保險的合

資格申索人應是非自願失業的，在失業前已向失業保險基金供款，並

在獲取保險賠償期間提交求職及／或參加培訓的認可證明。

4 . 失業保險的保費供款實質上等同薪俸稅。假定在香港設立失業保

險制度，估計僱主及僱員須按僱員收入 0 .2%至 1 .0%的劃一比率支付
保費，如保費由單方支付，則為僱員收入的 0 .5 %至 2 .0%。不過，實
際的保費供款極可能較高，原因是賠償額可能會因為出現濫用和欺詐

的情況而上升；另外亦須支付行政費用，以及設立種子基金或緩衝基

金的費用，該等基金可以在失業情況出現波動而引致賠償失衡時，發

揮緩衝作用。

5 . 失業保險的據稱優點在香港的適用程度頗為有限。在不少需要援

助的較低收入家庭中，並沒有可就業或正在尋找工作的成員，而對於

那些需要援助的貧困家庭，現行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制度經已
提供有效的保障。

6 . 失業保險亦非公平的制度，因為這個制度傾向把較少機會失業人

士的部分收入重新分配予較常失業的人士。目前，在香港的失業人士

中，約三分之一屬較高收入家庭，但在失業保險制度下，這些家庭亦

同樣可獲得該類補貼。

7 . 香港勞工的流動性相當高，而求職成本則甚低，故此失業保險有

助就業選配的據稱效益，頗成疑問。即使該等效益存在，收效亦甚輕

微。至於失業保險能令消費穩定的說法，則家庭本身的積蓄亦可發揮

同樣功用，以解燃眉之急或紓緩短期經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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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此外 ，失業 保險制 度原 意是應 付失業 問題 ，但效 果往往 適得 其

反，令問題更趨惡化。失業人士如獲得失業保險賠償，失業收入有可

能會高於就業收入。這將會減低工作意慾，導致失業期延長，使失業

情況因而變得更為嚴重。再加上僱主可能會作出其他相應的調整，例

如轉為採用勞工密集度較低的生產方式，以及在淡季暫時解僱非核心

員工，令失業問題更加惡化。

9 . 失業保險制度的長遠財政可行性是一個實際難題。由於失業保險

制度屬強制性質，因此不能拒絕接受失業風險較高的人士投保，也相

信不能向這些人士徵收較高保費。另一方面，那些失業風險較低的人

士相信會爭取豁免參與失業保險制度，否則亦會要求較低的保費。再

加上道德風險問題，以及失業保險制度或會被濫用的可能性，皆會令

失業保險制度承受頗大的財政壓力。

1 0 . 過去十多年來，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成員經濟體系傾向把其勞

工政 策的 重點 ，由 入息 資助 措施 轉 為 促進就 業措 施。 就 失 業保險 而

言，許多成員經濟體系已開始收緊資格準則及／或減低賠償水平。部

分經濟體系更進而把與工資掛 的失業保險制度逐漸改為須通過經濟

狀況審查的社會保障制度。

1 1 . 香港的綜援制度行之有效，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基本的入息援助。

被解僱的工人亦可根據法例規定獲得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此外，本

港有充裕的培訓和再培訓機會，亦不乏有效的就業安排和服務，協助

失業工人重返勞工市場。這些補助和計劃結合起來，應可提供足夠的

社會保障網，而又無損工作謀生和提升技能的意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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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在香港設立強制性失業保險制度建議的回應

引言

立法會有關秘書處的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資料研究部 )曾比
較不同國家失業的福利制度，並編撰了多份研究報告 ( 1 )。立法會福利

事務委員會於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三日的會議上討論這些報告。委員會

在該次會議要求政府當局探討在港設立失業保險制度的可行性。其後

委員會於二零零零年十月十日的會議上，提出由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

會跟進。

2 . 本文闡述政府當局在考慮有關建議對勞工市場及整體經濟可能造成

的影響後所作的回應。本文假定建議的失業保險制度屬於強制性質 ( 2 )。

我們會首先概括討論失業保險制度的目的及主要特點，並輔以保險賠

償及相應所需保費的計算示例，然後評估該制度的利弊，最後就有關

建議作出結論。

失業保險制度的目的及主要特點

3 . 失業保險的主要目的，是為失業工人提供暫時性收入，以協助工

人渡過因失業而造成的短期經濟困境。從社會角度來看，該制度可發

揮紓解民困的作用，特別是當社會保障網被認為不足以保障那些仍有

能力工作的失業人士。從經濟角度來看，該制度是為 避免失業人士

因短期經濟壓力而被迫接受不合適的工作，或因而失去培訓機會。因

此該制度據稱可有助維持社會穩定和提高勞工市場效率，長遠來說將

有利經濟發展。

                                                

( 1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資 料 研 究 部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發 表 一 系 列 研 究 報 告 ， 概 括 比 較
經 濟 合 作 及 發 展 組 織 (經 合 組 織 )內 有 關 實 施 失 業 福 利 制 度 的 情 況 ， 然 後 對 多
個 經 合 組 織 成 員 及 非 成 員 經 濟 體 系 作 出 較 具 體 分 析 ， 包 括 美 國 、 英 國 、 南
韓 、 中 國 內 地 (內 地 )、 台 灣 、 馬 來 西 亞 、 新 加 坡 及 香 港 。 報 告 亦 涵 蓋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所 訂 與 失 業 福 利 有 關 的 公 約 及 建 議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資 料 研 究 及 圖 書 館 服 務 部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發 表 《 與 失 業 有 關
的 福 利 制 度 》 系 列 研 究 報 告 ， 報 告 包 括 下 列 專 題 ： 《 整 體 比 較 》 、 《 經 濟 合
作 及 發 展 組 織 國 家 的 情 況 》 、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的 建 議 》 、 《 美 國 的 情 況 》 、
《 英 國 的 情 況 》 、 《 南 韓 的 情 況 》 、 《 中 國 內 地 的 情 況 》 、 《 台 灣 的 情
況 》 、 《 馬 來 西 亞 的 情 況 》 、 《 新 加 坡 的 情 況 》 及 《 香 港 的 情 況 》 。

( 2 ) 在 香 港 ， 政 府 並 無 干 預 商 營 保 險 人 提 供 失 業 保 險 計 劃 。 不 過 ， 似 乎 沒 有 象
私 營 機 構 有 意 推 出 這 類 保 險 計 劃 。 主 張 設 立 失 業 保 險 制 度 的 人 士 視 之 為 市 場
運 作 的 不 足 ， 因 此 要 求 政 府 以 法 定 措 施 設 立 涵 蓋 範 圍 廣 泛 的 失 業 保 險 制 度 。
據 此 ， 本 文 討 論 有 關 在 港 設 立 失 業 保 險 制 度 的 建 議 時 ， 一 律 假 設 為 強 制 性 質
的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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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失業保險通常以強制形式推行，理據是市場運作有不足之處。這

是由於私營機構提供的失業保險通常極為有限，或是收取十分高昂的

保費，以致大多數工人不願意支付。這種現象主要是因保險業內兩個

常見的問題所引 。

5 . 第一個主要的問題涉及逆選擇 ( 3 )。由於不同人士從事不同的經濟

行業、職業類別、公司和職級，而各人的工作能力和個人背景也不盡

相同，保險公司難以準確地評估個別人士的失業或然率，從而根據風

險的差別徵收不同的保費。然而，以劃一比率徵收保費，則只會吸引

失業風險較平均為高的工人參與計劃，而令失業風險較平均為低的工

人卻步。結果保險公司需要提高劃一保費，這會進一步阻礙失業風險

較低的工人參與該計劃。這惡性循環會對整個保險計劃的架構造成日

益嚴重的損害。

6 . 另一個主要問題是道德風險 ( 4 )。這是由於只要仍有保險賠償可供

領取，投保工人積極求職的意慾便會被削弱。此外，亦可能會誘使一

些在職工人間歇放棄工作，以便取得保險賠償。結果，工作意慾會因

而被不當地扭曲，保險計劃的結構亦同時受到破壞。

7 . 兩個問題結合起來，便會增加索償的機會、延長獲取保險賠償的

時間及提高保險成本。商營保險計劃會因而承受頗大的財政壓力，令

調高保費以維持計劃可行性的壓力不斷增加。保險計劃的範圍亦可能

會逐漸收窄，最終即使可繼續運作，也未能成為一個為整體勞動人口

而設的全面性計劃。為此，失業保險制度的支持者往往建議設立強制

性制度，然而這樣只能解決逆選擇的問題，道德風險的問題卻依然存

在。

                                                

( 3 ) 逆 選 擇 是 指 風 險 較 高 者 選 擇 投 保 的 可 能 性 相 對 會 較 風 險 較 低 者 為 高 。 鑑 於 這
個 自 然 傾 向 ， 保 險 公 司 須 盡 可 能 區 別 顧 客 的 風 險 水 平 ， 從 而 徵 收 不 同 數 額 的
保 費 ， 俾 能 足 以 應 付 保 險 申 索 。 若 未 能 區 分 風 險 ， 可 能 會 使 整 個 保 險 計 劃 失
敗 。

( 4 ) 道 德 風 險 是 指 已 投 保 人 士 往 往 不 會 積 極 地 避 免 在 保 險 保 障 範 圍 內 的 損 失 。 針
對 這 種 行 為 ， 保 險 公 司 須 制 定 適 當 的 保 費 及 免 責 架 構 ， 務 求 有 效 地 抵 消 這 方
面 的 潛 在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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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失業保險制度原則上是自負盈虧的，由僱主或僱員或雙方面共同

定期支付保費。除非政府選擇補助該制度，否則政府通常無須供款。

收到的保費會結集起來應付保險申索及支付行政費用，此外，亦可能

需要設立緩衝基金，應付在經濟周期中保費收入總額與賠償支出總額

之間的差距。在大多數情況下，失業保險的保費率為僱員工資的一個

固定比率，至於是否有法定上限則無規定。此外，僱主與僱員如何分

擔保費，亦無慣常做法。

9 . 投 保 的 僱 員 通 常 要 符 合 三 項 資 格 準 則 ( 5 )方 可 獲 得 保 險 賠 償 。 第

一，僱員須已參加失業保險制度，並在失業前至少已供款一段指明時

間，譬如六個月或一年。因此，一般不包括首次求職或重新加入勞動

人口的人士。第二，失業理由須為非自願性質，但這視乎各有關當局

所定的釋義 ( 6 )。第三，成功的申索者須仍為勞動人口的一份子，而在

收取保險賠償期間，須定期提交求職及／或參加培訓的認可證明。

1 0 . 失業保險賠償的水平，取決於投保工人合資格的的每月索償額及

期限。每月賠償額通常為申索人過去每月收入的某個比例，而每月收

入一般參照失業前一段指定期間內的平均金額。這個比例稱為工資替

代比率 ( 7 )，大體反映保險賠償的寬緊程度。一般而言，所有投保僱員

均有劃一的工資替代比率，但在某些地方如日本和英國，年長的申索

人由 於 通 常在 失 業 後較 難 獲 重新 僱 用 ，所 以 會 有較 高 的 工資 替 代 比

率。在實施了失業保險制度的經合組織成員經濟體系和東亞經濟體系

當中 ( 8 )，工資替代比率平均約為 50 %，較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 4 5 %最
低規定為高。不過，鑑於失業期間所繳納稅款減少，而可獲取的社會

保障援助卻增加，失業入息與就業入息的實際比例，即淨工資替代比

                                                

( 5 ) 各 地 的 資 格 準 則 細 節 略 有 不 同 。

( 6 ) 根 據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的 建 議 ， 失 業 保 險 賠 償 的 申 索 人 必 須 是 在 非 自 願 情 況 下 失
業 的 工 人 ， 一 般 是 因 業 務 不 景 而 遭 裁 減 的 工 人 ， 包 括 非 因 行 為 失 當 而 遭 僱 主
辭 退 的 工 人 ， 以 及 因 「 合 理 因 由 」 而 離 職 的 工 人 。 不 過 ， 「 合 理 因 由 」 的 涵
意 在 不 同 地 方 可 能 有 不 同 詮 釋 。 以 英 國 為 例 ， 「 合 理 因 由 」 是 指 除 以 下 各 項
以 外 的 任 何 原 因 ： 自 願 離 職 、 因 行 為 失 當 而 遭 解 僱 、 拒 絕 接 受 適 當 的 工 作 ，
與 及 勞 資 糾 紛 。 在 南 韓 ， 「 合 理 因 由 」 則 包 括 關 乎 僱 員 的 健 康 情 況 、 工 作 條
件 及 僱 用 條 款 ， 與 及 僱 主 的 管 理 方 式 等 理 由 。

( 7 ) 就 失 業 保 險 而 言 ， 工 資 替 代 比 率 是 申 索 人 的 保 險 賠 償 額 和 以 往 收 入 的 比 例 。

( 8 ) 在 2 9 個 經 合 組 織 成 員 經 濟 體 系 中 ， 除 澳 洲 、 新 西 蘭 和 墨 西 哥 外 ， 其 餘 2 6 個
成 員 均 推 行 失 業 保 險 制 度 。 在 東 亞 則 只 有 內 地 、 台 灣 、 日 本 和 南 韓 實 施 失 業
保 險 制 度 ， 其 中 日 本 和 南 韓 同 時 為 經 合 組 織 成 員 。



4

率 ( 9 )，大多會高於工資替代比率，以經合組織成員經濟體系為例，其

淨工資替代比率平均較工資替代比率高約 1 0 個百分點。

1 1 . 至於可獲保險賠償的最長期限則差別甚大，經合組織成員經濟體

系的期限由五個月至五年不等；而在東亞經濟體系中，中國內地 (內
地 )為一至兩年，台灣為六至十六個月，日本為三至十個月，南韓為
二至七個月。實際的上限通常取決於申索人已繳付保費的累積款額或

已投保的時間。

保費及賠償額的計算示例

1 2 . 資料研究部的研究報告就在本港實行失業保險制度的相關保費及

保險賠償額作出估計。該估計假設工資替代比率為 4 5%至 6 0 %，而保
費則相當於工資的 0 . 5 %至 2% ( 1 0 )。雖然所估計數字可顯示出這兩個主

要參數如何影響一般僱員所獲得的保險賠償，但卻沒有明確指出保費

相對於保險賠償額應要釐訂的水平，使失業保險制度收支平衡及維持

財政上的可行性。這些欠缺的資料頗為重要，理由如下：

( i ) 要維持失業保險制度財政上的可行性，釐訂保險賠償額及相

應的保費就會受到相當的牽制。由於失業保險制度原則上屬

自負 盈 虧 ， 要 提高 賠 償 額 就 必須 增 加 保 費 ，相 反 要 減 少 保

費，就必須削減賠償額。因此，不能分開釐訂或評估工資替

代比率 (作為賠償水平的主要指標 )及保費徵收率 (作為成本負
擔的主要指標 )，而不顧及兩者的關係。此外，保險賠償的
期限是賠償水平的另一主要指標，同樣亦不能獨立釐訂。

( i i ) 報告似乎並未就一些有關結構性及制度性的參數作出假設，

這些參數可能會影響參與失業保險制度的僱員及合資格申索

人的數目，並因而影響這個制度所收到的定期供款及支付的

賠償額。這些參數包括長期失業率、制度的實質保障範圍、

資格準則及可賠償期限等。

                                                

( 9 ) 淨 工 資 替 代 比 率 是 把 失 業 收 入 淨 額 除 以 就 業 收 入 淨 額 所 得 出 的 比 率 。 失 業 收
入 淨 額 是 指 失 業 保 險 賠 償 加 上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 再 減 去 所 納 稅 款 和 社 會 保 障 供
款 後 得 出 的 款 額 。 就 業 收 入 淨 額 則 指 就 業 薪 酬 加 上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 再 減 去 所
納 稅 款 和 社 會 保 障 供 款 後 得 出 的 款 額 。

( 1 0 )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資 料 研 究 部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發 表 的 《 與 失 業 有 關 的 福
利 制 度  —  整 體 比 較 》 研 究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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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鑑於第 ( i )及 ( i i )項，資料研究部對保費及賠償額估計數字，
不可 視 為 一旦 在 港 推行 失 業 保險 計 劃 後所 須 設 定的 合 理 組

合， 儘 管 這 些 數字 似 乎 與 本 文稍 後 提 出 的 估計 結 果 大 致 相

符。

( i v ) 資料研究部所依據的工資統計數字，涵蓋範圍相對狹窄，只
包括選定經濟行業內初級及中級職業階層的工人。各行業的

管理及專業人員，以及建造業、倉庫業、通訊業、社區及社

會服務業的僱員，均未包括在內。因此，資料研究部據之而

得出的保費及賠償額估計，不足以普遍應用於全港的勞動人

口。

1 3 . 鑑於上述不足之處，我們現基於香港一旦實施失業保險制度的假

設，估計可能會出現的幾種不同的保費及賠償額組合 (表 1 )。有關計
算所依據的就業收入數字，來自政府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該

調查涵蓋整體就業人口。我們假設了三個長期失業率 (分別為 3 %、 4 %
及 5 %)和三個工資替代比率 (分別為 4 0%、 5 0%及 6 0%)作為敏感度測
試，其他主要假設列述如下：

( i ) 失業保險制度的合資格申索人包括所有全職及兼職僱員，但

不包括自僱人士及僱主。

( i i ) 僱員與其僱主平均分擔保費供款。

( i i i ) 鑑 於非 自 願性 失 業 的 定 義及 可獲 取 賠償的 期限 或 會引 起 爭
議，因此根據不同的資格準則及可獲取賠償期限作出兩種情

況分析。情況 I 的規定較為嚴格，只有因被僱主解僱或辭退
的僱員才合資格申索保險賠償，領取期限最長為六個月。情

況 I I 的資格準則較為寬鬆，所有在緊接失業之前有工作的
僱 員 均 合 資 格 申 索 保 險 賠 償 ， 而 領 取 期 限 最 長 可 達 1 8 個

月。這兩種情況的保障範圍均不包括首次求職及重新加入勞

工市場的人士。

( i v ) 政府不會對失業保險制度提供補助。

(v ) 所有投保的僱員均須按收入的同一比率，向保險基金支付保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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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主要的估計結果如下：

( i ) 假設工資替代比率為 50%， 失業保險制度每年支付的賠償
額，情況 I 為 3 2 至 54 億元，情況 I I 為 5 2 至 8 6 億元，視乎
假設的長期失業率而定。按二零零零年價格計算，賠償額在

這兩種情況下分別佔本地生產總值 0 . 3 %至 0 .4%及 0 .4%至
0 . 7%。

( i i ) 為應付相應的保險申索，情況 I 的劃一保費須定為僱員收入
的 0 . 6 %至 1 .1 %，而情況 I I 則定為 1 . 0%至 1 .7%。由於假設
僱員和僱主平均分擔保費，他們各自承擔的保費佔僱員收入

的 比 例 ， 情 況 I 為 0 .3 %至 0 .5 %， 情 況 I I 則 為 0 .5%至
0 . 8%。

( i i i ) 假如工資替代比率由 50%調高至 60 %，失業保險制度每年支
付的賠償額將會因而增加約 20 %。賠償總額在情況 I 為 3 9
至 64 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 0 .3 %至 0 .5%，在情況 I I 則為
6 2 至 1 04 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 0 .5 %至 0 .8%。按僱員收入
比例計算的所需保費亦相應提高約 20 %。該比例在情況 I 為
0 . 7%至 1 .3 %，在情況 I I 則為 1 . 2 %至 2 .0%。因此僱員和僱
主 平 均 分 擔 的 保 費 佔 僱 員 收 入 的 比 例 ， 情 況 I  為 0 .4%至
0 . 6%，而情況 I I 則為 0 .6 %至 1 .0 %。

( i v ) 另一方面，假若工資替代比率由 50 %調低至 40%，失業保險
制度每年支付的賠償額會因而減少約 2 0%。賠償總額在情況
I 為 26 至 4 3 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 0 .2 %至 0 .3%，在情況
I I 則為 41 至 6 9 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 0 .3%至 0 .5%。按僱
員收入比例計算的所需保費亦相應減少約 2 0%，該比例在情
況 I 為 0 .5 %至 0 . 8 %，在情況 I I 則為 0 .8%至 1 .4%。故此，
僱員和僱主平均分擔的保費佔僱員收入的比例，在情況 I 為
0 . 2%至 0 .4 %，而在情況 I I 則為 0 . 4 %至 0 .7%。

( v ) 必須強調的是，以上所估計的保費只是為應付有關情況下保

險申索所需的最低金額。實際的保費供款極有可能較高，部

分原因是可能出現濫用和欺詐情況，因而令賠償額增加。另

外也 要 計 及 行 政費 用 ， 以 及 設立 種 子 基 金 或緩 衝 基 金 的 費

用，基金的作用是減輕整體失業情況隨 經濟表現而波動所

帶來的財政壓力，尤其是在制度實施的初期。不過，要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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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內明確地量化因而需徵收的額外失業保險保費是相當困難

的。

據稱的優點

( a ) 改善社會福利

1 5 . 失業保險制度的支持者認為這個制度以福利為本，為低收入家庭

提供另一個獲得福利援助的途徑。他們認為這個制度對發展中的經濟

體系較為重要，原因是在這些地方，政府的財政預算較為緊拙，社會

保障網往往不足，加上一般家庭收入偏低，缺乏積蓄，而且向銀行借

貸又困難重重。在這樣的情況下，低收入家庭內負責養家的成員一旦

失業，這些家庭會較易因缺乏金錢應付逆境而陷入財政困難。倘若經

濟嚴重不景，造成長期大規模失業情況，則個別家庭的困境可能會導

致社會廣泛不安，威脅整體社會穩定。因此，失業保險制度的其中一

個主要據稱優點，是能夠在經濟逆境時起 穩定社會的作用。

(b ) 提高經濟效益

16 . 失 業保 險制 度 的支 持者 認 為， 這制 度 另一 個優 點 是提 高經 濟 效

益， 原 因 是這 制 度 被認 為 可 減少 現 有 勞工 技 能 與職 位 空 缺錯 配 的 情

況，從而促進勞工市場的運作效率。由於工人在失業期間獲得保險賠

償，其困境得以紓緩，便可有較多時間尋找合適的工作，發揮專長，

而無須急於接受不合適的職位。此外，失業工人亦可有較多時間接受

培訓和再培訓，以提升其技能和生產力。

1 7 . 失業保險亦據稱可使消費穩定。由於失業保險制度硬性規定工人

積穀防饑，因而可紓緩失業期間收入遽減的影響，有助支持受影響家

庭處於逆境時的消費能力。從宏觀角度來看，這亦可在經濟不景時緩

和整 體 消 費開 支 下 跌的 壓 力 ，從 而 協 助穩 定 經 濟。 在 某 些經 濟 體 系

中，家庭儲蓄普遍不多，消費模式又頗不穩定，這種紓緩功能便會顯

得較為重要。

( c ) 據稱優點的局限

1 8 . 然而，失業保險制度的據稱優點，應從適當的角度加以審視。從

社會福利角度來看，失業保險紓緩家庭財政壓力的功能，只有在失業

工人同屬低收入人士或低收入家庭的情況下，方能發揮作用。否則，

大部分保險賠償可能只會落到那些失業時仍可靠本身積蓄過活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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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在香港，不少需要援助的貧困家庭並沒有可就業或正在尋找工作

的成員 ( 1 1 )。對這些家庭來說，失業保險毫無作用。

1 9 . 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衡量失業保險在促進就業選配和技能發

展方面的優點時，應同時考慮該制度有可能被濫用的問題，即工人拖

長尋找工作的時間及／或參加無甚直接效益的培訓和再培訓課程。至

於失業保險令消費穩定的功能，對中等和高收入家庭來說作用不大，

理由是這些家庭的儲蓄率一般較高，其消費模式因而較少受收入變動

的影響。

(d ) 對香港的適用情況

2 0 . 失業保險的據稱優點在香港不大適用，理由如下：

( i ) 香港已有妥善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制度，為因失業或
其他原因而面對財政困難的家庭，有效地提供基本的入息援

助。綜援制度的援助金額是按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公平釐訂，

通過經濟狀況審查的申請人均可獲得綜援。

( i i ) 目前， 53 %住戶收入在最低的五分位值的家庭，以及 7 6 %住
戶收入在最低的十分位值的家庭，並無任何從事經濟活動的

成員。這些家庭的成員主要包括退休人士、弱能人士，以及

單親人士及其子女，故此將無法從失業保險制度受惠。

( i i i ) 現時的失業人士約有三分之一 (具體比率為 3 2% )的家庭收入
高於家庭入息中位數 ( 1 2 ) (表 2 )。相信這些失業人士除倚靠本
身的儲蓄外，大多可得到其他家庭成員的協助。因此，似乎

並無必要為他們提供另一財政援助的途徑。

( i v ) 對於受持續結構性轉型影響而可能長期受裁員威脅的工人，
較為恰當的做法是使工人不會因本身技能不合時宜或逐漸失

去需求，而陷入結構性失業的危機。失業保險只能提供短暫

的財政支援。致力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培訓及再培訓計劃以提

                                                

( 1 1 ) 根 據 政 府 統 計 處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的 資 料 ， 約 7 5 %接 受 綜 緩 的 家 庭 和 4 2 %
收 入 屬 下 四 分 位 值 的 家 庭 並 無 任 何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的 成 員 。

( 1 2 ) 一 九 九 六 年 的 比 率 為 4 2 %， 即亞 洲 金 融 危 機 出 現 之 前 的 數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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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技能，盡量令更多工人重新裝備自己及重投勞工市場，應

更為重要。

( v ) 被裁減的工人一般已受到勞工法例中有關僱傭權益的條文所

保障，其中包括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 ( 1 3 )。 勞 工處亦一向密

切監察僱主是否遵從法例條文。此外，如僱主破產，破產欠

薪保障基金會向僱員發放特惠款項，以支付拖欠的工資、代

通知金及遣散費，為僱員提供更快捷的援助。

( v i ) 香港的勞工市場是一個高度自由和靈活的市場，勞工的流動
性相當高，求職成 本基本上可說極低 ( 1 4 )。 僱員如覺得現有

工作並不合適或不穩定，可邊做邊另覓新工作。因此失業保

險有助就業選配的據稱效益，頗成疑問。即使假設存在該等

效益，其收效亦甚輕微。

缺點

( a ) 收入重新分配的壓力

2 1 . 失業保險如屬強制性，並以劃一比率徵收保費，將會促使勞動人

口的收入重新分配，由失業風險較低的僱員轉移至失業風險較高的僱

員。這是由於劃一保費無法區分勞動人口中不同層面的僱員所面對的

失業風險，這可從不同的經濟行業及職業類別存在不同的失業率模式

清楚顯示出來 (表 3)。結果是較少失業的工人需要補貼較常失業的工人。

2 2 . 另一個顯示收入重新分配或補貼情況的方法，是在考慮各行業的

失業概況及就業入息差距後，比較勞動人口中不同層面的投保人士預

計可獲得的保險索償額及預算保費的差別。

                                                

( 1 3 ) 根 據 《 僱 傭 條 例 》 ， 僱 員 被 裁 減 前 ， 如 根 據 連 續 性 合 約 為 僱 主 工 作 不 少 於 兩
年 ， 均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遣 散 費 ； 如 僱 員 被 終 止 僱 傭 前 ， 為 僱 主 工 作 不 少 於 五
年 ， 則 有 資 格 領 取 長 期 服 務 金 。 僱 員 所 得 的 遣 散 費 ／ 長 期 服 務 金 款 額 是 根 據
可 十 足 計 算 的 服 務 年 資 和 最 後 一 個 月 全 月 工 資 的 三 分 之 二 (支 付 率 )來 計 算，
但 不 得 超 過 指 定 最 高 限 額 的 規 定 。

不過，僱主可以有關僱員的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所累積的僱主供款支付遣散費／
長 期 服 務 金 。 僱 員 在 退 休 時 可 獲 得 的 強 積 金 累 積 總 額 卻 會 因 而 減 少 。

( 1 4 ) 勞 工 處 的 就 業 輔 導 組 為 本 地 勞 動 人 口 提 供 免 費 的 求 職 及 就 業 選 配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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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按經濟行業分析，製造業、建造業、分銷及飲食業，以及運輸、

倉庫及通訊業的索償額與保費的比率大於一 (表 4 )。換言之，這些行
業的投保僱員平均從失業保險制度可獲取的賠償額高於其供款額。這

個現 象 與 大部 分 有 關行 業 的 失業 率 較 整體 平 均 失業 率 為 高的 情 況 一

致。另一方面，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以及社區、社會和

個人服務業的索償額與保費的比率則小於一，反映這兩個行業內投保

僱員的供款額平均超過他們從失業保險制度可獲取的賠償額。這與該

兩個行業的失業率均低於整體平均失業率的情況相符。

24 . 按 職業 類別 分 析， 索償 額 與保 費的 比 率顯 示， 在 失業 保險 制 度

下，收入會重新分配，由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

及文職人員轉移至工藝及有關人員、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機台

和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以及非技術人員 (表 5 )。這亦與有關職業類
別的失業率是否高於或低於整體平均失業率的情況相符。

2 5 . 按年齡組別分析，主要是 30 至 39 歲的工人組別補貼 15 至 19 歲
和 50 至 59 歲的工人組別 (表 6)。 15 至 19 歲的年輕工人的索償額與保
費的比率特別高，介乎 3.4 與 4.0 之間，因為其失業率遠高於整體平均
失業率 ( 1 5 )。另一方面， 30 至 39 歲的工人組別與 60 歲及以上的年長工
人組別，其索償額與保費的比率明顯小於一，因為這兩個組別的失業率

遠低於整體平均失業率 ( 1 6 )。

2 6 . 按性別分析，收入的重新分配一般由女性工人轉移至男性工人 (表 7)。
女 性 的 失 業 率 明 顯 低 於 男 性 ， 二 零 零 零 年 的 數 字 分 別 為 4 . 0%及
5 . 6%，大抵可解釋上述情況。

2 7 . 雖然對於僱員來說，失業保險的保費供款實質上等同政府徵收薪

俸稅，但其背後理念及對社會財富轉移的影響則頗為不同。社會保障

網由政府一般收入支付，把社會上較富裕人士的部分收入重新分配予

較貧困人士。另一方面，由於失業保險制度是由投保僱員的供款所維

持，會傾向把較少失業人士的部分收入重新分配予較常失業人士。目

前在香港的失業人士中，約三分之一屬較高收入家庭，但假如這些失

                                                

( 1 5 ) 年 輕 工 人 的 失 業 率 較 高 ， 部 分 原 因 是 這 個 年 齡 組 別 的 就 業 流 動 性 明 顯 較 大 。

( 1 6 ) 年 齡 介 乎 3 0 至 3 9 歲 工 人 的 失 業 率 較 低 ， 相 信 是 由 於 大 多 數 中 年 工 人 已 在 職
多 年 ， 其 工 作 效 率 甚 高 ， 並 累 積 相 當 經 驗 。 至 於 年 長 工 人 的 失 業 率 較 低 ， 是
因 為 當 中 很 多 人 選 擇 退 休 ， 脫 離 勞 動 人 口 ， 不 再 屬 於 失 業 人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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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士亦受到該類補貼，原應為較低收入家庭提供的部分保障將會被

侵奪。

(b ) 誘使失業

2 8 . 失業保險另一個主要缺點，是削弱工作意慾，因而導致失業期延

長。造成這種道德風險行為，不單是因為失業工人可以無須工作而獲

得一定的收入，更因為他們實際所得的淨工資替代比率可能遠高於失

業保險制度下所承諾的工資替代比率。這會延長平均失業期，並推高

整體失業率。外國不少實證研究發現，失業期及失業率與失業保險賠

償的慷慨程度成正比，而慷慨程度是以工資替代比率和可獲取賠償的

最長期限作為衡量 ( 1 7 )。

2 9 . 在香港，由於低收入家庭無須繳納入息稅，加上這些家庭大多合

資格申請綜援，因此如果這些家庭同時獲得失業保險賠償及綜援，淨

工資替代比率可能遠超出工資替代比率。假設工資替代比率為 5 0 %，
一個 括 一對 已 婚 夫婦 和 一 名子 女 的 家庭 ， 其 中只 有 一 人有 工 資 收

入 ， 而 收 入 為 家 庭 入 息 中 位 數 的 一 半 ， 其 淨 工 資 替 代 比 率 將 可 達

1 2 6%； 如 收 入僅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三分之一，淨工資替代比率也達
111%(表 8 )。以上述兩個收入水平計，單身住戶的淨工資替代率亦相
當高，分別為 93 %及 114 %。這些住戶的工作意慾難免會因而被削弱
( 1 8 )。

                                                

( 1 7 ) R .  B a r r o ( 1 9 9 0 年 )估 計 失 業 保 險 制 度 令 美 國 的 自 然 失 業 率 增 加 0 . 5 至 1 個 百
分 點 。 L .  K a t z 及 B .  M e y e r ( 1 9 9 0 年 )估計， 在 美 國 ， 可 獲 取 失 業 保 險 賠 償 的
期 限 延 長 一 個 星 期 ， 平 均 失 業 期 會 增 加 0 . 1 6 至 0 .2 個 星期 。 他 們 亦 發 現 ，
失 業 保 險 申 索 人 接 受 新 工 作 的 情 況 在 接 近 失 業 保 險 賠 償 期 屆 滿 時 較 為 明 顯 。
R.  La ya rd、 S .  N icke l l 及 R.  J a c k m a n  ( 1 9 9 1 年 )曾 對 2 0 個 經合組織 成 員 經 濟 體
系 進 行 研 究 ， 估 計 那 些 經 濟 體 系 的 工 資 替 代 比 率 每 降 低 1 0 個 百 分點， 平 均
失 業 率 即 可 下 降 1 . 7 個 百 分 點 ； 而 獲 取 失 業 保 險 賠 償 的 最 長 期 限 每 縮 短 一
年 ， 平 均 失 業 率 即 可 下 降 0 . 9 個 百 分 點 。

R o b e r t  B a r r o 所 著 的 《 宏 觀 經 濟 》 ( “ M a c r o e c o n o m i c s ” )， 一 九 九 零 年 J o h n
W i l e y  & S o n s ,  I n c .出 版 ； L a w r e n c e  K a t z  及 B r u c e  M e y e r 所 著的 《 可 獲 取 失
業 賠 償 的 期 限 對 失 業 期 的 影 響 》 ( “ T h e  I m p a c t  o f  t h e  P o t e n t i a l  D u r a t i o n  o f
U n e m p l o y m e n t  B e n e f i t s  o n  t h e  D u r a t i o n  o f  U n e m p l o y m e n t ” )， 一 九 九零年二
月 《 公 共 經 濟 期 刊 》 ( J o u r n a l  o f  P u b l i c  E c o n o m i c s )第 4 1 卷 第 1 期 ； R i cha r d
L a y a r d 、 S t e p h e n  N i c k e l l 及 R i c h a r d  J a c k m a n 所 著 的 《 失 業 》
( “ U n e m p l o y m e n t ” )， 一 九 九 一 年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 1 8 ) 無 可 否 認 ， 金 錢 方 面 的 考 慮 並 非 影 響 失 業 人 士 決 定 會 否 再 工 作 的 唯 一 因 素 。
然 而 ， 如 果 非 就 業 收 入 與 就 業 收 入 的 比 例 達 至 不 合 理 的 高 水 平 ， 則 社 會 壓
力 、 事 業 抱 負 及 追 求 個 人 發 展 等 對 失 業 人 士 所 帶 來 的 就 業 動 力 ， 便 可 能會 被
嚴 重 削 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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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為免出現過高的淨工資替代比率，計算綜援金額時可把失業保險

賠償納入應計算入息之內。不過，大部分低收入家庭從失業保險制度

所獲 取 的 淨收 入 會 因而 大 幅 減少 ， 大 大削 弱 失 業保 險 可 為失 業 工 人

（特別是低收入住戶的失業工人）提供額外財政援助的理據。

3 1 . 勞工市場亦可能作出其他方面的調整。由於僱主需為僱員承擔部

分供款，因此對生產成本會有即時影響。僱主面對成本上漲時，即使

涉及的金額不大，也有可能為減省成本，轉為採用勞工密集度較低的

生產方式及減少聘用工人，又或為避免這項支出而將有關成本計入僱

員的薪酬內。這方面的負擔最終可能會由僱員承受。此外，聘用季節

性或臨時僱員的僱主會傾向在淡季解僱員工，因為知道工人可暫時申

索失業保險過活，然後在可獲取賠償期限快將屆滿時，重新聘用該批

工人。美國的研究結果印證了這個現象 ( 1 9 )。至於勞工供應方面，獲得

失業保險賠償的工人或會有意拖長失業時間，因而令實際的勞動人口

減少。另一方面，失業保險制度亦可能誘使一些一向沒有從事經濟活

動，而並非確實有意工作的人，時而工作，時而離職，以獲取失業保

險賠償。勞工供應這樣間歇性地增加，對提高社會的整體生產力應幫

助不大，但相對於所引 的社會成本則可能不成比例。

( c ) 引致財政破產的制度性風險

3 2 . 與商營保險計劃不同，強制性失業保險制度不能拒絕接受失業風

險較 高 人 士的 投 保 ，也 不 能 因此 向 這 些人 士 徵 收較 高 保 費。 另 一 方

面，那些失業風險較低的人士相信會爭取豁免參與失業保險制度，否

則亦會要求較低的保費。這些情況再加上道德風險問題及制度或會被

濫用的可能性，將會令失業保險制度承受頗大的財政壓力。然而，由

於涉及龐大的既得利益，和可能引發政治抗衡，引致難於調整整體保

                                                

( 1 9 ) M .  F e l d s t e i n ( 1 9 7 8 年 )估 計 在 美 國 的 暫 時 解 僱 工 人 數 字 中 ， 約 半 數 是 基 於 失
業 保 險 的 緣 故 ； L .  K a t z 及 B .  M e y e r ( 1 9 9 0 年 )估 計美國 的 失 業 保 險 賠 償 申 索
人 中 ， 近 三 分 之 二預料會被僱主召回工作，其中接近半數實際上為舊僱主再聘
用； B .  Meye r 及 D .  R o s e n b a u m ( 1 9 9 6 年 )估 計在申 索 失 業 保 險 賠 償 個 案 中 ， 幾
近 四 成 涉 及 僱 員 被 暫 時 解 僱 而 多 次 申 索 失 業 保 險 。

M a r t i n  F e l d s t e i n， 《 失 業 保 險 對 因 臨 時 解 僱 而 失 業 的 影 響 》 ( “ T h e  E f f e c t  o f
U n e m p l o y m e n t  I n s u r a n c e  o n  T e m p o r a r y  L a y - o f f  U n e m p l o y m e n t ” )《 美 國經 濟
回 顧 》 ( A m e r i c a n  E c o n o m i c  R e v i e w )一 九 七 八 年 十 二 月 第 6 8 卷 第 5 期 ；
L a w r e n c e  K a t z 和 B r u c e  M e y e r， 《 失 業 保 險 、 召 回 工 作 的 期 望 及 失 業 影 響 》
( “ U n e m p l o y m e n t  I n s u r a n c e ， R e c a l l  E x p e c t a t i o n s  a n d  U n e m p l o y m e n t
O u t c o m e s ” ) 一 九 九 零 年 十 一 月 《 經 濟 季 報 》 ( “ Q u a r t e r l y  J o u r n a l  o f
E c o n o m i c s ” )第 1 0 5 期 ， 以及  B r u c e  M e y e r 和 D a n  R o s e n b a u m， 《 多次使 用
失 業 保 險 》 ( “ R e p e a t  u s e  o f  U n e m p l o y m e n t  I n s u r a n c e ” )一 九九 六 年 一 月 ， 美
國 國 家 經 濟 研 究 局 工 作 文 件 5 4 2 1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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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和賠償水平，以紓緩財政壓力。鑑於這些架構上的局限，失業保險

制度可能會出現嚴重赤字，導致破產。倘若失業情況比預期為差，又

或是爭取提高賠償額和調低整體保費的政治壓力增加，這種風險便會

更為 明 顯 。簡 而 言 之， 赤 字 一旦 出 現 ，便 有 可 能會 衍 化 成制 度 性 問

題，而需要公帑補助，方可使整個制度長遠地維持下去 ( 2 0 )。

(d ) 查核濫用情況導致資源浪費

3 3 . 一般來說，沒有實際有效措施去偵查及防止失業保險所引發的道

德風險行為。在執行上，要找出哪些人只想得到保險賠償，而非全心

全意尋找工作或認真參加培訓和再培訓計劃，殊不容易。最低限度，

在查核過程中所運用的資源，將會為社會帶來沉重的資源損耗。

經合組織內的普遍趨勢

3 4 . 在過去十多年來，經合組織愈來愈覺察到提供過多失業福利對經

濟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其成員經濟體系在一九九四年達成協議，同意

採取更積極的勞工市場政策，以協助失業人士重投勞工市場及進一步

改善勞工市場的整體效率 ( 2 1 )。為配合這項政策，許多經合組織成員經

濟體系都將其勞工支援計劃的重點，由入息資助轉為促進就業措施。

這些措施主要包括使就業人士更易投入勞工市場、培訓僱員發展與工

作有關的技能及促進增加職位。同時，失業福利制度本身亦會有所改

進。

                                                

( 2 0 ) 其 中 一 個 例 子 是 美 國 部 分 州 政 府 所 持 有 的 失 業 保 險 信 託 基 金 。 據 報 這 些 基 金
不 時 出 現 財 政 緊 絀 ， 在 經 濟 處 於 逆 境 時 情 況 尤 甚 。 特 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一 九 八
二 年 肯 塔 基 州 失 業 保 險 信 託 基 金 出 現 資 不 抵 債 的 情 況 ， 須 向 聯 邦 政 府 貸 款 才
能 令 基 金 維 持 下 去 。 另 一 個 有 關 的 例 子 是 ， 瑞 典 政 府給 予 失 業 保 險 制 度 的 財
政 補 助 據 稱 佔 失 業 保 險 制 度 的 收 入 逾 9 0 %， 這 多少 可 解 釋 該 國 薪 工 稅 稅 率 高
達 4 6 %至 6 0 %的 原 因 。

( 2 1 ) 這 是 指 經 合 組 織 成 員 經 濟 體 系 在 一 九 九 四 年 通 過 的 經 合 組 織 就 業 策 略 。 這 是
一 套 全 面 而 平 衡 的 政 策 ， 目 的 是 改 善 就 業 增 長 、 減 少 失 業 和 促 進 經 濟 繁 榮 。
就 失 業 福 利 而 言 ， 該 策 略 主 張 改 革 制 度 本 身 及 其 與 稅 制 的 相 互 關 係 ， 以 大 大
減 低 對 勞 工 市 場 有 效 運 作 的 不 良 影 響 。

經 合 組 織 一 九 九 四 年 發 表 的 《 經 合 組 織 就 業 策 略 》 (  “ T h e  O E C D  J o b s
S t r a t e g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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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 就失業保險而言，許多經合組織成員經濟體系已開始收緊資格準則

及／或減低賠償水平 ( 2 2 )。部分經濟體系傾向採取的措施，是把重點逐漸

由與 工資 掛 的 失業 保險 制度 改 為須 通 過 經 濟 狀 況 審 查的 社會 保 障

制度 ( 2 3 )。這項改革似乎得到一些國際勞工組織專家的支持。該組織的

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雖然失業保險制度的目的仍是為彌補社會保障網

的不足，特別是發展中的經濟體系，但最終的主要目標應是發展通過

經濟狀況審查而提供最基本入息資助的社會保障計劃 ( 2 4 )。

結論

3 6 . 強制性失業保險制度在提供社會保障的功能上，既非有效，亦不

公平 。 由 於失 業 保 險的 資 格 準則 主 要 取決 於 參 與者 是 否 屬於 勞 動 人

口，而賠償額則通常根據先前的就業收入記錄計算，因此失業保險制

度根本不能達到為全部有需要人士提供基本收入支援的目的，尤其是

不屬於勞動人口的人士。失業保險制度只會重新分配收入，把收入由

較少失業的人士轉移至較常失業的人士。此外，失業保險制度亦同時

會向經濟條件較佳家庭的失業人士提供援助，儘管他們在沒有失業福

利的情況下也可獲得到家人的協助。

3 7 . 失業保險據稱可增進效率的說法，令人懷疑。相反，失業保險制

度往往會打擊工作意慾，削弱求職熱誠和延長失業期，並推高勞工成

本，以致妨礙勞工市場的有效運作。失業收入與就業收入之間的適當

平衡，原為鼓勵工人自食其力，但最終卻可能會被扭曲，使失業期延

長，失業情況會因而變得更為嚴重。故此，原意是應付失業問題的失

業保險制度，反而會導致問題更加惡化。

                                                

( 2 2 ) 這 些 經 濟 體 系 包 括 奧 地 利 、 比 利 時 、 加 拿 大、 丹 麥 、 芬 蘭 、 德 國 、 荷 蘭 、 西
班 牙 、 瑞 典 、 瑞 士 及 英 國 。 不 過 ， 部 分 經 濟 體 系 實 施 有 關 措 施 的 進 展 緩 慢 ，
主 要 由 於 在 當 地 遇 到 政 治 阻 力 。 這 反 映 一 種 常 見 情 況 ， 就 是 社 會 福 利 一 經 推
行 後 ， 政 府 便 難 以 撤 消 。

經 合 組 織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發 表 的 《 實 施 經 合 組 織 就 業 策 略 ︰ 評 估 表 現 及 政
策 》 (  “ I m p l e m e n t i n g  t h e  O E C D  J o b s  S t r a t e g y  :  A s s e s s i n g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d
P o l i c y ”  )。

( 2 3 ) 英 國 自 一 九 九 六 年 起 實 行 一 項 新 的 失 業 保 障 制 度 ， 名 為 求 職 人 士 津 貼 。 津 貼
額 可 分 兩 部 份 ， 分 別 根 據 過 往 供 款 及 經 濟 狀 況 審 查 結 果 所 釐 訂 。 芬 蘭 自 一 九
九 四 年 起 ， 限 制 沒 有 工 作 經 驗 的 人 士 申 領 失 業 保 險 ， 而 另 一 方 面 ， 又 為 不 合
資 格 申 索 失 業 保 險 的 人 士 新 設 一 項 須 通 過 經 濟 狀 況 審 查 的 保 障 制 度 。 在 瑞
典 ， 須 通 過 經 濟 狀 況 審 查 的 社 會 援 助 在 近 年 亦 愈 發 成 為 重 要 措 施 。

( 2 4 ) 因 此 為 了 紓 緩 經 濟 不 景 所 帶 來 的 困 境 而 設 立 涵 蓋 廣 泛 的 基 本 社 會 保 障 網 ， 仍
需 輔 以 經 濟 狀 況 審 查 ， 方 能 更 有 效 地 援 助 真 正 需 要 幫 助 的 人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一 九 九 八 年 發 表 E d d y  L e e 的 《亞 洲 金 融 危 機 ： 社 會 政 策 的 挑
戰 》 (  “ T h e  A s i a n  F i n a n c i a l  C r i s i s :  t h e  C h a l l e n g e  f o r  S o c i a l  P o l i c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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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 由於相信會有政治壓力要求提高賠償額和減低保費，更由於這制

度可能會被用作爭取額外社會福利，失業保險的長遠財政可行性會是

相當脆弱，進一步削弱設立失業保險制度的理據。在這種情況下，失

業保險制度將出現無法自負盈虧的風險，而或需公帑的補助，以免整

個制度不能維持下去。

39 . 香 港的 綜援 制 度是 為因 失 業或 其他 原 因需 要協 助 的人 士提 供 援

助，以應付經濟困境。再者，被解僱的工人亦多能獲得遣散費及長期

服務金。此外，本港有充裕的培訓和再培訓機會，亦不乏有效的就業

服務，協助失業工人重投勞工市場。綜合這些補助和計劃，政府致力

提供一個可靠的社會保障網，而又無損工作謀生和提升技能的意慾。

但是，倘若設立涵蓋範圍廣泛，卻又無需經濟狀況審查的計劃，即如

強制性失業保險制度，來重新分配收入，便會過度地增加社會成本和

負擔。

政府總部

財經事務局

經濟分析部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



表 1

失業保險保費及賠償額的估計數字

(按二零零零年價格計算 )

長期失業率︰

3% 4% 5%
失業保險制度發放的賠償額 情況 I 情況 II 情況 I 情況 II 情況 I 情況 II
(a) 平均一個月的失業人數(1) 101 000 101 000 135 000 135 000 169 000 169 000

(b) 失業保險的合資格申索人數目(2) 49 000 75 000 66 000 101 000 82 000 126 000

(c) 所有合資格申索人失業前的每月就業收入總和(百萬元)(3) 536 864 715 1 151 894 1 439

(d) 按以下工資替代比率計算失業保險制度每年的賠償額(百萬元)︰
— 40% 2,574 4,145 3,432 5,527 4,290 6,908

— 50% 3,218 5,181 4,290 6,908 5,363 8,635

— 60% 3,861 6,217 5,148 8,290 6,436 10,362

((d)=(c)*工資替代比率*12個月)
應付發放款項所需的保費

(e) 所有在職僱員人數(1) 2 938 000 2 938 000 2 908 000 2 908 000 2 878 000 2 878 000

(f) 所有在職僱員的每年就業收入(百萬元) 519,939 519,939 514,579 514,579 509,219 509,219

(g) 按以下工資替代比率計算和按就業收入比例支付的保費︰

— 40% 0.5 0.8 0.7 1.1 0.8 1.4

— 50% 0.6 1.0 0.8 1.3 1.1 1.7

— 60% 0.7 1.2 1.0 1.6 1.3 2.0
((g)=(d) / (f) * 100%)

(h) 按以下工資替代比率計算僱主和僱員平均分擔的保費供款︰

— 40% 0.2 0.4 0.3 0.5 0.4 0.7

— 50% 0.3 0.5 0.4 0.7 0.5 0.8

— 60% 0.4 0.6 0.5 0.8 0.6 1.0
((h)=(g) / 2)

註︰ (1) 按二零零零年總勞動人口 3 383 000人計算。
(2) 就情況 I 而言，合資格申索人是指那些因為被解僱或辭退而失業少於六個月的僱員。因為其他原因而失去工作或失業時間更長的僱員、首次求職者、重新加入勞動人口的

人士及自僱人士不包括在內。至於情況 II，合資格申索人是指不論原因失業少於 18個月的僱員。首次求職者、重新加入勞動人口的人士及自僱人士同樣不包括在內。
(3) 由於沒有失業人口以往的就業收入水平的資料，表內數字是根據不同經濟行業中不同職業類別的合資格申索人的分布和僱員的平均就業收入估計出來。



表 2

二零零零年按住戶入息劃分本地住戶內就業及失業人口的分布情況

就 業 人 數

(千 人 )

佔 總 數

( % )

失 業 人 數

(千 人 )

佔 總 數

( % )

所有本地住戶 3 213 100.0 168 100.0

其 中 ︰

住 戶 入 息  >  中 位 數 * 2 213 68.9 53 31.7

住 戶 入 息  _<  中 位 數 1 000 31.1 115 68.3

其 中 ︰

住 戶 入 息 低 於 下 四 分 位 值 325 10.1 68 40.6

註 ︰ ( * ) 二 零 零 零 年 住 戶 入 息 中 位 數 為 每 月 1 8 , 0 0 0 元 。



表 3

二零零零年按主要經濟行業及主要職業類別劃分的失業率

經濟行業／職業類別

經理及

行政人員

(%)
專業人員

(%)
輔助專業人員

(%)
文員

(%)

服務工作及

商店銷售人員

(%)

工藝及

有關人員

(%)

機台和機器操

作員及裝配員

(%)
非技術人員

(%)
所有職業類別

(%)

製造業 2.1 2.6 3.8 4.0 8.2 7.1 6.3 8.5 5.5

建造業 1.0 1.4 2.9 3.4 12.1 11.7 6.2 15.6 10.3

批發、零售及進出口貿易業、

飲食及酒店業

1.9 2.1 2.8 4.2 8.0 3.6 5.6 6.1 5.3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1.9 1.3 2.3 2.9 4.9 2.3 2.7 10.7 4.0

金融、保險、地產及

商用服務業

1.3 1.1 2.6 3.2 13.0 3.3 1.8 3.6 2.6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0.8 0.8 1.1 1.9 3.6 4.6 4.9 1.4 1.8

所有經濟行業 1.7 1.2 2.4 3.5 6.9 8.9 4.2 4.9 5.0



表 4

按主要經濟行業劃分的失業保險賠償額與保費的比率

(根據工資替代比率為 50 %及長期失業率為 4 %計算 )

情況 I(1) 情況 II(1)

經濟行業

二零零年
  失業率  

(%)

每年收取的 
保險賠償額(2)

(百萬元)

每年支付 
的保費額(3)

(百萬元)

賠償額與 
保費的比率(4)

每年收取的 
保險賠償額(2)

(百萬元)

每年支付 
的保費額(3)

(百萬元)

賠償額與 
保費的比率(4)

製造業 5.5 455 392 1.16 794 631 1.26

建造業 10.3 1,314 345 3.80 1,474 556 2.65

批發、零售及進出口貿易業、

飲食及酒店業

5.3 1,239 1,033 1.20 2,291 1,663 1.38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4.0 454 430 1.06 699 692 1.01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2.6 326 885 0.37 805 1,424 0.57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8 486 1,165 0.42 822 1,875 0.44

其他行業 1.7 17 41 0.41 23 66 0.34

所有經濟行業 5.0 4,290 4,290 1.00 6,908 6,908 1.00

註︰ (1) 關於情況 I和情況 II的區分，見表 1有關的註釋。
(2) 按二零零零年各經濟行業的合資格申索人的估計人數及他們以往的收入加權計算，並受所有申索人每年估計獲取的總保險賠償額所限制。
(3) 按二零零零年各經濟行業的僱員人數及他們的平均收入加權計算，並受所有僱員每年估計支付的保費額所限制。
(4) 比率高於 1，表示有關經濟行業的僱員從失業保險制度獲得的賠償額較其保費供款為多；比率低於 1則反之。



表 5

按主要職業類別劃分的失業保險賠償額與保費的比率

(根據工資替代比率為 50 %及長期失業率為 4 %計算 )

情況 I(1) 情況 II(1)

職業類別

二零零年
  失業率  

(%)

每年收取的 
保險賠償額(2)

(百萬元)

每年支付 
的保費額(3)

(百萬元)

賠償額與 
保費的比率(4)

每年收取的 
保險賠償額(2)

(百萬元)

每年支付 
的保費額(3)

(百萬元)

賠償額與 
保費的比率(4)

經理及行政人員 1.7 276 653 0.42 568 1,052 0.54

專業人員 1.2 158 669 0.24 316 1,077 0.29

輔助專業人員 2.4 460 937 0.49 992 1,509 0.66

文員 3.5 511 664 0.77 941 1,068 0.88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6.9 752 438 1.72 1,371 706 1.94

工藝及有關人員 8.9 1,177 334 3.53 1,397 537 2.60

機台和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4.2 314 220 1.43 461 354 1.30

非技術人員 4.9 637 373 1.71 855 601 1.42

其他職業 2.8 4 2 1.65 8 4 1.92

所有職業類別 5.0 4,290 4,290 1.00 6,908 6,908 1.00

註︰ (1) 關於情況 I和情況 II的區分，見表 1有關的註釋。
(2) 按二零零零年各職業類別的合資格申索人的估計人數及他們以往的收入加權計算，並受所有申索人每年估計獲取的總保險賠償額所限制。
(3) 按二零零零年各職業類別的僱員人數及他們的平均收入加權計算，並受所有僱員每年估計支付的保費額所限制。
(4) 比率高於 1，表示有關職業類別的僱員從失業保險制度獲得的賠償額較其保費供款為多；比率低於 1則反之。



表 6

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失業保險賠償額與保費的比率

(根據工資替代比率為 50 %及長期失業率為 4 %計算 )

情況 I(1) 情況 II(1)

年齡組別

二零零年
  失業率  

(%)

每年收取的 
保險賠償額(2)

(百萬元)

每年支付 
的保費額(3)

(百萬元)

賠償額與 
保費的比率(4)

每年收取的 
保險賠償額(2)

(百萬元)

每年支付 
的保費額(3)

(百萬元)

賠償額與 
保費的比率(4)

15-19 23.7 120 35 3.39 226 57 3.99

20-29 5.9 810 819 0.99 1,502 1,319 1.14

30-39 3.3 1,126 1,608 0.70 1,889 2,590 0.73

40-49 4.3 1,403 1,256 1.12 2,052 2,023 1.01

50-59 6.0 759 487 1.56 1,138 784 1.45

>_ 60 2.9 73 84 0.87 101 136 0.74

所有年齡組別 5.0 4,290 4,290 1.00 6,908 6,908 1.00

註︰ (1) 關於情況 I和情況 II的區分，見表 1有關的註釋。
(2) 按二零零零年各年齡組別的合資格申索人的估計人數及他們以往的收入加權計算，並受所有申索人每年估計獲取的總保險賠償額所限制。
(3) 按二零零零年各年齡組別的僱員人數及他們的平均收入加權計算，並受所有僱員每年估計支付的保費額所限制。
(4) 比率高於 1，表示有關年齡組別人士從失業保險制度獲得的賠償額較其保費供款為多；比率低於 1則反之。



表 7

按性別劃分的失業保險賠償額與保費的比率

(根據工資替代比率為 50 %及長期失業率為 4 %計算 )

情況 I(1) 情況 II(1)

性別

二零零年
  失業率  

(%)

每年收取的 
保險賠償額(2)

(百萬元)

每年支付 
的保費額(3)

(百萬元)

賠償額與 
保費的比率(4)

每年收取的 
保險賠償額(2)

(百萬元)

每年支付 
的保費額(3)

(百萬元)

賠償額與 
保費的比率(4)

男性 5.6 3,387 2,684 1.26 5,120 4,322 1.18

女性 4.0 904 1,607 0.56 1,788 2,587 0.69

總計 5.0 4,290 4,290 1.00 6,908 6,908 1.00

註︰ (1) 關於情況 I和情況 II的區分，見表 1有關的註釋。
(2) 按二零零零年不同性別的合資格申索人的估計人數及他們以往的收入加權計算，並受所有申索人每年估計獲取的總保險賠償額所限制。
(3) 按二零零零年不同性別的僱員人數及他們的平均收入加權計算，並受所有僱員每年估計支付的保費額所限制。
(4) 比率高於 1，表示有關性別人士從失業保險制度獲得的賠償額較其保費供款為多；比率低於 1則反之。



表 8

依靠單一成員收入的住戶的淨工資替代比率 ( 1 )

(按工資替代比率為 50%計算 )

每月家庭收入與二零零零年 18,000元的每月家庭入息中位數比較︰
200% 100% 50% 33%

單身住戶

(元)

一對已婚夫婦

和一名子女的家庭

(元)
單身住戶

(元)

一對已婚夫婦

和一名子女的家庭

(元)
單身住戶

(元)

一對已婚夫婦

和一名子女的家庭

(元)
單身住戶

(元)

一對已婚夫婦

和一名子女的家庭

(元)
(a) 每月就業收入為家庭單一

收入來源

36,000 36,000 18,000 18,000 9,000 9,000 6,000 6,000

(b) 按月計算的收入稅(2) 3,715 1,760 655 0 0 0 0 0
(c) 失業後每月可申索的失業保險賠償

((c)=(a)*(i))
18,000 18,000 9,000 9,000 4,500 4,500 3,000 3,000

(d) 每月從綜援計劃領取的款項(3) 3,850 8,590 3,850 8,590 3,850 8,590 3,850 8,590
(e) 每月綜援金額內屬鼓勵就業的部

分(適用的話)(4)

((e)=(d)-(((a)-1,805元)的餘數)
(如有的話))

0 0 0 0 0 1,395 0 4,395

(f) 每月工作收入淨額
((f)=(a)-(b)+(e))

32,285 34,240 17,345 18,000 9,000 10,395 6,000 10,395

(g) 每月失業收入淨額
(包括失業保險及綜援福利)
((g)=(c)+(d))

21,850 26,590 12,850 17,390 8,350 13,090 6,850 11,590

(h) 每月失業收入淨額
(綜援的經濟狀況審查已計及失
業保險)
((h)=(c)+((d)-(c)的餘數)(如有的話))

18,000 18,000 9,000 9,000 4,500 8,590 3,850 8,590

(i) 工資替代比率(%)
(是次計算的假設比率)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j) 淨工資替代比率(%)
(綜援的經濟狀況審查已計及失
業保險)
((j)=(g) / (f)*100%)

67.7 77.7 74.1 97.7 92.8 125.9 114.2 111.5

(k) 淨工資替代比率(%)
(包括失業保險及綜援福利)
((k)=(h) / (f)*100%)

55.8 52.6 51.9 50.0 50.0 82.6 64.2 82.6

註︰ (1) 這意味 唯一賺取收入的成員一旦失業，家庭即會失去所有收入。

(2) 按現行薪俸稅免稅額計算︰單身人士每年 108,000元、已婚夫婦每年 216,000元，以及夫婦首名子女每年 30,000元。年內應繳稅款除以 12得出按月計算的應繳稅款。
(3) 根據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綜援計劃有關包括一名及三名成員而沒有收入的家庭的每月認可需要，其中包括標準金額、租金津貼及其他特別津貼和補助金。

(4) 有就業收入的住戶亦可申領綜援，但有關收入在扣除可豁免計算入息(最高每月 1,805元)後的餘額，必須少於經濟狀況審查的認可需要，而援助金為兩者的差額。


